
关于对伽师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变更备案报告
喀什地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和《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号）通知要求，紧密围绕支持方向安排项目。在前期审核上报的基础上，决定对伽师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进行变更，总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变更情况

（一）伽师县克孜勒苏乡就业创业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还未开标，存在2025年无法完工、竣工的风险，经领导小组研究取消该项目，项目调整到2026年实施，调减资金288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288万元。

（二）伽师县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

原先由：对伽师县当年疆内（外）就业时间不少于3个月的8000名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进行交通补助。补助标准：疆内跨地州1000元/人/年，疆外2000元/人/年，总投资1041万元。

变更为：对伽师县当年疆内（外）就业时间不少于3个月的12000名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进行交通补助。补助标准：疆内跨地州1000元/人/年，疆外2000元/人/年，总投资1500万元。

（三）伽师县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
在伽师县13个乡镇310个村安置公益性岗位（脱贫户及监测户）1800名，补助标准：1750元/人/月，总投资3780万元。调减自治区衔接资金214.1万元。
调减资金安排项目

（一）伽师县伽师瓜种植补助项目：对全县12个乡镇263个村8777户脱贫户(含监测户)种植的41071.75亩伽师瓜进行补助，待种植完成后，保苗率在70%及以上的农户进行补助，补助标准500元/亩，计划投资2053.5875万元。本次追加资金4.38万元。
（二）伽师县夏普吐勒镇2025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在夏普吐勒镇库木墩（22）村计划防渗改造渠道3条及渠系配套渠系建筑物，长度16.352公里，设计流量1.25-0.6m³/s，计划投资1900万元。本次追加资金176.857235万元。

（三）伽师县小额贷款贴息项目：对全县小额信贷17500户脱贫户、监测户进行贴息，总投资2000万元。本次追加资金23.558324万元。

（四）伽师县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对伽师县当年疆内（外）就业时间不少于3个月的12000名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进行交通补助。补助标准：疆内跨地州1000元/人/年，疆外2000元/人/年，总投资1500万元。本次追加资金293.304034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79.204034万元，自治区衔接资金214.1万元。
（五）伽师县克孜勒苏乡2025年入户路建设项目：克孜勒苏乡14个村硬化32000平方米入户路及配套附属，每平方米补助120元，总投资384万元。本次追加资金4.000407万元。
现将伽师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变更上报地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请予以备案。
附件：2025年伽师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变更调整申报表
中共伽师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5年9月12日



